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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5 月 27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二樓達爾文廳 

(新竹市科學園區工業東二路 1號)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計 376,037,344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

行使表決權者為 375,470,287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41,718,460股

之 69.41%。 

出席董事：黃文芳董事長、李書行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謝明得獨立董事(薪資

報酬委員會召集人)。 

列席人員：黃海寧會計師(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映怡律師(宏鑑法律事務所)。 

主    席：黃文芳                                 紀    錄：陳韶伶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本公司民國 113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本公司經民國 114年 2月 27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金

額分別為新台幣 30,968,069元及 2,322,6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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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1.依據公司章程第卅條之一規定，本公司應分派之股息及紅利以發放現金方

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本公司業經民國 114年 2月 27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自民國 113年度累積可供

分派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計新台幣 270,859,230 元，每股配發 0.5 元，

以現金方式發放，每位股東配發之現金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

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

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

關事宜。 

3.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異

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第五案: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情形報告。 

說 明：1.依據公司章程第卅條之一規定，本公司依法得分派之資本公積以發放現金

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本公司業經 114 年 02 月 2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自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價

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270,859,230 元，每股配發 0.5 元，以現金方

式發放，每位股東配發之現金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不足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

股利分配總額，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3.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

率異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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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吳俊源及施威銘會計師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明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3 年度之財務績效

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 

2.各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及附件四。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376,037,344 權。 

贊成權數： 356,413,934 權，占表決權數 94.78 %； 

反對權數：292,978 權，占表決權數 0.07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9,330,432 權，占表決權數5.14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擬承認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謹擬具本公司 113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 

2.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376,037,344 權。 

贊成權數：356,840,096 權，占表決權數94.89 %； 

反對權數：323,979 權，占表決權數 0.08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8,873,269 權，占表決權數 5.01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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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配合總統民國 113 年 8 月 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9631 號令修正「證

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

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暨配合公司實際需要，故擬修訂本公司

章程相關條文。 

2.因應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卅條，明訂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0%至 22%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

勞，其中基層員工酬勞分配不得低於前項員工酬勞總額 10%。 

3.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4.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376,037,344 權。 

        贊成權數：356,643,778 權，占表決權數 94.84 %； 

       反對權數：395,997 權，占表決權數 0.10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8,997,569 權，占表決權數5.05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

司，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3.擬提請 114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七。 

4.謹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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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376,037,344 權。 

        贊成權數：356,422,766 權，占表決權數 94.78 %； 

       反對權數：701,891 權，占表決權數 0.18 %； 

       無效權數：0 權，占表決權數 0.00 %； 

       棄權及未投票權數：18,912,687 權，占表決權數5.02 %。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    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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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年度營業結果 

(一)113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回顧過去一年，受戰爭、全球通貨膨脹、客戶端庫存調整速度未如預期等影響，

致全年整體營運績效較 112 年衰退。惟本公司對內積極調整工廠產能及生產效

率，成功完成大陸產能整併及效率提升；對外持續開發新客戶，亦成功開拓印

度等新市場，同時深化現有客戶的服務，故毛利率較前一年度維持持平。此外，

本公司更進一步透過長期股權投資，拓展電信級數位微波通訊技術及產品，擴

大通信事業版圖。 

展望今年，客戶庫存去化已近尾聲，主力產品出貨動能逐步提升，加上本公司

切入新興國家電信市場、以及高階產品開發速度增溫，期待今年營運發展回到

成長軌道。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年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13 年全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214.44 億元，較前一年度減少 24.2%；合併毛

利率為 18.3%，較前一年度毛利率 18.4%減少約 0.1%；合併營業淨利為新台幣

1.08億元；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為新台幣 2.19億元，相當於每股盈餘新台

幣 0.4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公司擁有完整的網路通訊軟硬體技術，113年度的研究發展重點如下： 

1.區域都會網路事業體 

公司持續聚焦交換機產品之技術創新與市場佈局，針對電信級交換機、資料

中心交換機及企業級交換機三大市場，研究發展重點包括： 

(1)電信級交換機 

A.持續研發電信市場核心交換機之通訊協定。 

B.持續研發Sync-E與IEEE 1588v2交換機技術，確保高精度時間同步性能。 

C.深化Secure Boot技術與硬體信任根（HWRoT）之應用，提升產品安全性，

支援多平台部署。 

(2)資料中心交換機與AI 資料中心交換機 

A.加強SONiC網路作業系統之技術應用與整合，實現更高效的網路操作與

管理，並為客戶提供靈活的軟硬體解決方案。 

B.深化SONiC在AI資料中心交換機中之應用，結合智能運算與網路操作，

滿足未來智慧數據中心建設需求。 

C.開發高頻寬、高密度產品，研發1.6T、800G等高速交換機技術，滿足AI 

計算與大型數據中心應用需求。 

D.強化高速訊號研發整合與散熱設計，進一步優化性能並降低能耗。 

E.增強基板管理控制器（BMC）之客製化與智能化設計，提升產品管理效

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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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專注於支援AI應用需求之技術發展，推進交換機智能化與高效能解決方

案。 

(3)企業級交換機 

A.開發全10G埠PoE交換器，支援Copper與Fiber埠，滿足多樣化應用場景。 

B.持續依客戶之需求客製化功能與通訊協定以滿足不同市場與場域。 

2.無線寬頻網路事業體 

因應無線寬頻趨勢，著重於開發xPON光通訊及WiFi6/WiFi7無線網路技術，深入

企業及家庭，並致力發展新形天線設計及申請專利，以期發揮最佳性能之WiFi 

路由器、WiFi 光閘道器及WiFi AP產品。 

另外，也同時針對5G FWA (包含mmWave)平台，以及XGSPON平台的完整開發，完

善無線寬頻產品線。 

Mobile產品線分三大部分：CPE、5G O-RU 以及 5G小型基站。 

(1)CPE：本公司CPE 在modem的部分因使用模組廠商的module，因此一般CPE研

發重點是如何快速的軟硬體整合。另外，113年研發重點即outdoor及mmWave

的產品設計及生產技術累積。 

(2)5G O-RU：預期低瓦數 (1W) 以下的RU 隨著 SoC的成熟，在價格上日趨競爭

激烈，因此研發終點為相對高瓦數 (>= 5W) 的RU，介面上採用 O-RAN 架構。 

(3)5G小型基站：研發重點是以滿足私網客戶及其客製化需求為主。 

至於在 DOCSIS（Data Over Cable Servic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數

據有線服務介面規範）的技術演變歷程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經歷了多

代革新，從最初支持簡單寬頻上網到如今支援多千兆對稱速率的寬頻服務。

DOCSIS 4.0是最新一代的電纜寬頻技術規範，由電纜實驗室（Cable Labs）

在 2019年首次發佈。它主要針對高速寬頻需求和未來網路性能進行了優化。

為了因應這一新的技術以及符合市場的需求，因此在 113年度的發展重點在

於 Docsis 4.0的數據機以及搭配最新無線技術(WiFi)的 Router。 

3.數位多媒體暨行動方案事業體 

(1)開發嬰兒專屬家用網路攝影機。 

(2)結合雷達偵測以提升或擴充網路攝影機的應用。 

(3)改善產線光學站的良率。 

(4)提升投射光源均勻度控制。 

(5)標準化光學試驗流程。 

(6)研究開發24Ghz Radar 1T1R/1T2R。主要目前為Bike市場，主要為能提供Bike

騎乘者穩定安全後方預警偵測(RCW)，偵測距離150M。 

(7)mmWave 60GHz Radar EIRP測試研究與產線生產驗證之Chamber設計開發，主

要開發重點為透過雷達製具轉台與角反射器之相對應進場距離配置量測毫米

波MIMO射頻Power響應：包括Power/Angle/Distance value。 

(8)L.E.O 低軌衛星生產之先進製程研究。主要研究為透過製具設計與reflow 

chart的參數控制避免板材進入迴焊爐後之變形情況發生及透過區域之零件

定位校正降低置件位移比例。 

(9)E-Bus ADAS科技專案使用之77GHz前向雷達與77GHz側向雷達及域控制器系

統，提供ACC、 AEB、 BSIS及BSD之相關的輔助駕駛警示。同時透過電動巴士

車體廠-創奕能源共同申請工業局輔導專案 並且全系統單元及協力廠商皆為

國內企業致力推行國產化的全功能實現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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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I-Dashcam的技術研究。與日本某車廠的前瞻技術中心及某廠商，三方進

行合作研究。 

(11)車用產品的自動測試技術開發。 

二、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本年度經營方針 

1.持續致力於集團資源整合，發揮綜效。 

2.提升公司服務品質，強化核心競爭優勢。 

3.持續深耕與客戶及供應商之策略合作夥伴關係。 

4.加速新產品開發及量產時程，貢獻公司獲利及競爭力。 

5.持續尋求合適的策略合作對象，拓展公司版圖。 

6.引領企業淨零，深化企業永續治理文化。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年度公司各事業體的銷售預計狀況及規劃大致如下： 

1.區域都會網路事業體 

本公司持續在資料中心級、企業級、電信級及工業級等領域的乙太高速網路

交換器發展。依照 IDC預測到 116年，全球 AI 解決方案上的支出將會成長到

五千億美元以上，未來企業將會更關注 AI 之技術投資與 AI 相關的產品與服

務。Dell’oro Group 數據分析，全球數據中心資本支出將會在 114 年達到

10%的成長率，預計生成式 AI等新的 AI應用將會成為雲端和企業領域的主要

成長動力，人工智慧已然成為新的成長動能，我們將尋求與全球網通品牌廠

合作並提供解決方案及取得認可。隨著網路、運算和儲存的融合，以及可預

期在未來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工作負載持續激增，這對本公司是個機會，也

是個挑戰，面對先進技術，產業及市場之快速變化，我們也將投入較過去更

多之資源，及進一步深化競爭優勢與核心能力，以確保本公司在網通界佔有

一席之地位。 

隨著生成式 AI、影音串流平台及物聯網等各式各樣之應用所需要處理的龐大

資料量，雲端業者需要提供高頻寬與低延遲的網路連接以滿足數據處理需

求，因此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將帶動 400G、800G、及未來 1.6T 交換機之需

求。本公司開發之 800G 與 1.6T 交換機產品可應用在核心網路設施之佈署，

成為次世代的解決方案，也適用於 AI/ML 工作負載，提供快速、易於構建的

架構，及提供工作負載的作業完成時間效率。 

近年來綠色意識抬頭，以永續與節能 ESG，減碳為出發點，為地球環境齊盡

心力，本公司已著手利用研發冷卻技術來提高運算性能並降低能耗，為未來

提供最佳綠能及碳足跡解決方案。首先，我們會先在 1.6T交換機產品上搭配

水冷設備及水冷機櫃，來加強機房的電力使用效率，以滿足不同客戶之需求

及擴展不同應用之解決方案，並在新世代資料中心維持相對領先之創新價值。 

另外，隨著 WiFi 6E and WiFi 7新的無線傳輸頻寬與連線速度增長，以及終

端網路連線設備例如: PC、Laptop與 IP Camera連線速度提升，Multi-Gigabit

交換器市場需求逐年增長，帶動交換機上傳介面的頻寬也相對提升，結合晶

片廠商開發高密度的 Multi-Gigabit PHY 晶片，精簡了原有的電路設計，搭

配高功率的乙太網路供電(PoE++)技術，相對讓 Wi-Fi佈建更容易達成高效能

網路傳輸與安全穩定網路服務品質，進而帶動市場大功率供電型交換器的需

求成長率。本公司透過不斷開發電信等級的 5G xHaul傳輸交換器、OLT光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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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端設備及電信核心網路交換機，搭配高精度的時間同步設計技術，包含

GPS、IEEE 1588 和同步乙太網路(Synchronous Ethernet) 來進行時間與頻

率同步，滿足市場之主要規格，同時藉此提供現今與未來電信局端之需求，

NEBS (網路設備建構系統)是國際通信機房設備之安全標準設計，以確保設備

製造商之產品符合相同之安全與品質條件。 

企業級(Enterprise)與中小企業(SMB)一直是區域都會網路事業體的主力並

長年與一線國際品牌關係深遠，能夠掌握品牌客戶需求及早投入開發

10G/25G/100G/400G 交換機與 OpenLAN 相關技術，並持擴大既有技術及市場

佔有率，以成為全球客戶在佈建網路基礎建設中之重要的夥伴。 

2.無線寬頻網路事業體 

近年因疫情導致在家辦公需求增加，歐美各國為提升整體光纖及寬頻滲透

率，紛紛提出大型寬頻基礎建設計畫，促進全球電信運營商加速光纖固網基

礎建設的升級、加快部署 5G網路及大幅提升無線基地台的建置數量。除此之

外，DOCSIS 4.0、xPON 與 Wi-Fi 7等技術的升級，亦同步帶動市場成長。 

在 5G 的部份，公司除了繼續專注於在 5G 企業垂直市場的拓展，發展無線射

頻單元(RU)，亦同時發展端到端(End-to-End)解決方案，可客製及彈性化應

用於各種垂直場域，持續投入發展 5G電信市場的應用服務需求，整合 5G CPE 

(FWA)、5G small cell (RU、CDU)的產品解決方案，搭載 Wi-Fi 6 及新一代

Wi-Fi 7功能，提供更高的速度和更低的延遲，使網路體驗更加流暢。 

在無線寬頻的部份，電信運營商因應企業遠距工作及智能家庭網路高頻寬需

求激增，大幅提升無線基地台(Wi-Fi AP)的建置數量及高速無線網路路由

器、延伸器等的終端裝置，也將持續帶動公司企業級無線 AP及家用路由器的

新需求。 

3.數位多媒體暨行動方案事業體 

在 IoT物聯網及 5G的成長需求帶動下，智慧家庭及居家安全監控影像產品已

成為數位多媒體未來成長的動能。本公司持續拓展雲端嬰兒監視器及智慧門

禁市場，整合毫米波雷達的應用技術，AI 深度學習與軟體相關演算法，如人

臉辨識、移動偵測，以及對公有雲、私有雲的對接技術，以提高產品差異化

及競爭力。另外，有鑑於大型車輛之盲區造成的車禍事故頻率有愈來愈高的

趨勢，本公司針對商用車遵循聯合國法規 UN/ECE R151 的側邊盲區偵測角雷

達，已與客戶進行整車道路測試，並針對誤報/漏報率加強做進版的規劃。同

時與電動巴士業者積極進行本公司開發的 ADAS Domain Controller 與 AEB/ 

LKA 下控單元做整合執行的規劃，期望能將台灣電動巴士對 ADAS 的需求，與

國際對標看齊。 

 

(三)本年度重要產銷政策 

1. 配合越南子公司量產，進行自有產能配置最佳化。 

2. 建立策略製造夥伴關係，佈建全球製造產能，滿足客戶需求。 

3. 持續優化供應鏈管理，以穩定料源與增強競爭優勢。 

4. 積極拓展核心事業，並結合集團資源，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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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為提升獲利及永續經營，本公司長期發展策略如下： 

(一)成長：提升交換機、寬頻等產品高階機種占比，增加雲端監視器、雷達偵測等產

品應用市場，深耕與客戶及供應商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提高市場滲透率。 

(二)效率：持續提升產品生產效率及品質、客戶滿意度、及強化核心競爭優勢。 

(三)轉型：除持續開發新市場、新通路，亦經由 M&A擴大網通市場版圖的廣度及深度，

提升公司戰力。 

(四)落實永續發展及友善職場，從各種構面，達到企業公民責任。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全球經濟在戰爭、通膨壓力、及各種貿易保護措施影響下，仍存在不確定性。惟網

通產業經歷一年多的庫存調整，配合部分國家寬頻基礎建設的政策利多，整體產業

景氣可望復甦。本公司亦將持續深耕核心技術及發展高階整合型產品，提升競爭優

勢，並積極拓展新市場及銷售通路，掌握成長契機。伴隨國際企業經營對 ESG 及永

續發展的高度重視，本公司將妥善結合集團整體資源，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也達到

保障股東最大權益的終極目標。 

 

衷心感謝各位股東一直以來給予本公司的支持與鼓勵，展望 114 年，明泰除了持續強化

核心技術，開發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線，及深化客戶服務品質及力道，將銷售觸角拓展

至新興有潛力的市場，同時提升生產效率及成本優勢，結合自有產能及全球製造策略夥

伴，進一步滿足客戶需求。另一方面，持續積極尋求適合的併購或長期投資標的，加大

本公司在網通產業的深度與廣度，以期為股東帶來最大利益。 

 

 

敬祝 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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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廿八條 本公司設置經理人若干

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

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

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

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配合實際需求
修訂 

第卅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提撥 10%~22%為員工酬勞

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

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基

層員工酬勞分配不得低於

前項員工酬勞總額 10%。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

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以

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於股東會。 

 

第一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

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

權董事會決定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提撥 10%~22.5%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

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

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

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

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

定之。 

配合實際需要
及法令修訂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十六日。（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

二年八月十六日。 

(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八月二十六

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一

日。 

增列修訂日期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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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解除競業限制項目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其宏 

鳳凰陸創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敦品壹號創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敦品貳號創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政大之星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漢州 

明基生物技術(上海)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上海費爾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邁達特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秋金 
財團法人明基文教基金會 董事 

獨立董事：謝明得 
創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大南方新矽谷推動辦公室 主任 

獨立董事：陳忠瑞 
勵學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敦品壹號創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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